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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执收执罚部门收支完全脱钩改革

2007年，江西省选择会昌县开展

了执收执罚部门收支完全脱钩改革试

点工作；2008年，试点范围扩大到 31

个县（市、区）。2009年，进一步扩大

到 61个县（市、区）。目前，这项改革

已在全省 99 个县（市、区）和共青城

开放开发区全面推开。

（一）坚持依法行政，规范征收行

为。一是对所有行政事业性收费、罚

没收入、政府性基金的项目和标准进

行统一清理，严禁部门和单位擅自设

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

费标准，严禁随意减免收费和罚款。

截至 2009年底，61个试点县（市、区）

共取消违规收费、罚没项目 3881个，

占原有项目的 32.8% ；按规定降低收

费、罚没标准项目 125个。二是 对公

安、检察院、法院、交警的罚没收 入

统一实行“专户管理、集中监控”。各

级政法部门取得的罚没收 入统一缴

入省财政厅在当地开设的“政法部门

罚没收入汇缴分户”，由开户银行在每

月月底前缴入省财政专户。省财政根

据各地前两年罚没收 入较 高年份的

收 入额加上 5% 增幅核 定当年度划转

限额，在划转限额内的罚没收 入，按

季从专户中划拨到当地财政专户，再由

当地 财政部门缴入同级国库；超 过

划转限额的部分不再划拨给当地，由

省财政冻结。三是全面取消各执收执

罚部门开设的非税收入过渡账户，由

财政部门在专业银行统一开歙“非税

收 入财政 汇缴专户”。除政 法部门的

罚没收 入外，试点县（市、区）所属执

收执罚部门的其他收 入直接缴入“非

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真正实行“收

缴分离”。截至 2009年底，61个试点

县（市、区）共取消账户 906 个，占原

有账户的 36.4% 。四 是建立和完善公

示 制度，及时公布政 府非税收 入项

目、标准及其依据，设 立投诉和举报

电话，接受群众监督。通过规范征收

行为，有效遏制了不合理收费特别是

罚没收 入的增长，进一步提升了财政

收 入质量。据统计，2008年，31个试

点县（市、区）行政事业性收费同比下

降12.8% ，罚没收 入同比下降11.1% ；
2009年，新增的 30 个试点县（市、区）

行政事业性收费同比下降 8.3% ，罚没

收入同比下降 10.8% 。

（二）深化财政改革，强化支出管

理。一是统一实行部门预算。执收执

罚部门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

性基金、罚没收入与其支出安排彻底

脱钩，财政对部门、部门对个人一律

不准下达收 入考核任务；统 筹使 用

预算内外资金，足额安排部门履行职

能所必需的经费，确保收 支脱钩后 经

费拨款不低于改革前经费总体水平并

逐年有所增长。二是实行国库集中收

付。将所有的财政性资金都归入国库

单一账户体系运行，收 入缴入国库单

一账户或财政专户，支出通过国库单

一账户体系的有关账户直接支付到收

款人或用款单位账户。三是实行财政

票据电子化改革。所有行政事业性收

费、政府性 基金、罚没收 入统一使用

财政部门按规定印制的票据，实现“以

票管费”、“以 票控罚”、“以 票促缴”

的票据管理机制。四 是开展非税收入

收缴管理信息系统 建设试点。在选择

省直单位开展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信息

系统建设试点的基础上，向市县进一

步延伸，在全省形成网络，从源头上

规范非税收 入征管行为。五是推进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按照“先易

后难、由点及面、稳步推进”的原则，

推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建立健

全事前申报绩效目标、事中监督管理、

事后进行绩效评价的财政支出全过程

“跟踪问效”机制。通过将部门预 算、

国库集中支付等一系列财政改革有机

结合起 来，统筹兼顾，整体推进，财

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得到进一步加

强，财政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三）合理安排 经费，提高保障

能力。江西省级财政 2008 年-2010

年累计安排专项资金 6亿元，对试点

县（市、区）进行补助。各试点县（市、

区）充分考虑执收执罚单位的实际情

况，据实核定单位收 支规模与支出标

准，合理安排单位各项经费，及时拨

付资金，确保其能够充分履行职能。

据统计，2008年31个试点县（市、区）

财力较改革前增长了 20% ，执收执罚

单位人均公用支出较 改 革前增长了

35% ；2009 年，新增的 30 个 试 点县

（市、区）财力较改革前增长了 30% ，

执 收执罚单位人均公用支出增长了

33% 。通过财政 足额 保障执 收执罚

部门履行职能所需经费，部门执 法理

念得到了进一步转变，从抓收 入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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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放在规范执收执罚行为、做好服务、

推动发展 上来。如 广丰县实施收 支

完全脱钩后，县交警大队人员经费得

到全额保障的同时，还增加 了100多

万元的公用经费，时间和精力全部转

移到本职工作上来，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事故伤亡人数

等各项指标得到了有效控制，受到了

群众的好评。

（四 ）强化监督检查，确保取得

实效。为确保全省执收执罚部门收

支完全脱钩改革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2009年和 2010 年，江西省财政厅先

后组 织了 22 个工作组进行专项检查

和调研，对检查中存在收 支挂钩等问

题的县（市、区），暂缓下达省级补助

经费，责令其限期完成整改，整改 到

位后再恢复下达补助经费。各试点县

（市、区）结合地方实际，研究出台了

违反收支管理规定处罚处分办法，组

织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对执收执

罚部门开展专项检查或重点检查，对

弄虚作假、拒不执行政策规定、乱收

乱罚、坐收坐支、截留挪用非税收入、

擅自印制财政票据、该收不收、该罚

不罚、少收少罚等行为，除按国家有

关财政法规处理外，追究单位领导

和相关责任人的党纪、政纪责任，构

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建立典型案例通报制度，选择情

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件公 开曝

光，以 震慑违法违纪者，教育广大干

部群众。同时，各试点县（市、区）通

过将收 支完全脱钩改 革与开展专项

治理“小金库”、规范行政审批、政务

公 开等一系列“廉政阳光工程”紧密

结合起来，逐步建立了权利公 开运行

机制、信息公 开制度、问责追究制度

等，规范权利阳光运行，廉政建设得

到进一步加 强。

通过几年的试点，江西省执收执

罚部门收支完全脱钩改革取得了显著

成效，改革深度和广度不断加 强。但

从专项检查情况来看，部分县（市、区）

在改革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

问题，如 个别县（市、区）收支脱钩不

够彻底、经费保障水平偏 低、相关配

套制度不够完善等。在收支完全脱钩

改革全面推开之际，江西财政将着重

加 强以 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彻底实行收 支脱钩，提高

经费保障水平。一是坚决制止“谁收

谁用，多收 多用，多罚多返”等错误

做法，杜 绝各种形式的收 支挂钩或

“明脱暗挂”现 象，确保改革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二是 加 大对执 收执

罚部门收 支完全脱钩补助力度，并建

立激励措施，对落实收 支脱钩管理

工作好的县市，在资金上给予一定的

倾 斜 和鼓励。三是确保执 收执罚部

门的改革后经费拨款水平，并在此基

础上，对财政拨款水平较低的部门，

增加财政拨款补助，弥补人均经费拨

款水平差距，确保执收执罚单位履

行职责需要。

（二）严格控制人员增长，减轻财

政负担。部分试点县（市、区）执收执

罚部门人员超编较多，给财政带来沉

重“包袱”，这是收支脱钩不彻底的重

要原因。借这次改革的契机，要下大

力气解决超编人员问题。一是加强人

事编制管理，严把人员入口 关，从源

头上控制人员增长过快、超编人员过

多的现 象。二是县市财政要与人事、

编制、监察等部门密切 配合，对在编

人员进行清理，并建立工资档案，实

行信息化管理。三是大力精简机构和

人员，以 机构改革为契机，合并职能

相近的机构，凡能采取市场化发展的

事业单位一律推向市场，并对超编人

员和临时人员采用按比例逐年消化的

办法，减轻财政负担。

（三）加 大财政改革力度，提升管

理水平。一是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制

定和完善公 用经费预算定额 标准体

系、成本性支出核定办法等一系列支

出管理办法，增强支出安排的科学性

和准确性；强化预算约束力，严格控

制预算执行中的调整和追加。二是进

一步推开国库集中支付改革，不断拓

展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的广度和深

度，减少资金拨付环节，加 快资金拨

付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效率。

三是强化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运

用绩效指标对年度预 算进行绩效评

价，并根据考评结果安排、调整下一

年度预算，强化绩效考评结果对预算

的约束力，逐步实现事后评价向事前

和事中评价的转变。四 是全面铺开票

据电子化、非税收 入收 缴管理等改

革，不断优化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程

序，规范和完善政府非税收入收缴方

式，逐步实现非税收入收缴过程全方

位动态监管。

（四）构建长效机制，巩固改革成

果。一是建立工作考核机制。要将收

支完全脱钩改革执行情况，作为各试

点县（市、区）年终考核部门及领导干

部的重要内容，建立量化指标，考核

贯彻落实改革措施情况。二是建立监

督检查机制。省级财政部门和垂管部

门要继续对改革试点工作组织检查

考评；各设区市要加 强对所属县（市、

区）的指导、督促和检查；试点县（市、
区）纪检、监察等部门要对执收执罚

部门开展专项和不定期检查，及时查

处违法违纪行为；执收执法单位要

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约束机制，加 强对

执收执罚人员的管理和监督。三是建

立群众评议机制。及时公开改革的内

容和进度，供人民群众监督评议，并

加 强调研，广泛征 求意见，努力做到

让人民群众满意。

（江西省财政厅预算处供稿）

责任编辑  常 嘉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地方财政
	深入推进执收执罚部门收支完全脱钩改革




